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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贯彻“以金为主”的发展战略，本着“透明、公开、公正”的原则，赤峰

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持有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雄风环保”）100%的股权（简称“本

次交易”）。 

公司已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雄风环保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4 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聘请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 2020年 4 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雄风环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均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公司以雄风环保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雄风环保 100%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挂牌转让底价为人民币 159,856.78 万元。由于本次交易方式为公开挂牌转让，

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郴州雄风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

变化。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方式为公开挂牌转让，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若最终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及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雄风环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82,289 万元，位于湖南省永

兴县，主营业务为从有色金属冶炼废渣等物料中综合回收银、铋、铅、金、钯等

多种金属，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雄风环保拥有《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目前处理能力 13 万吨/年。雄风环保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总资产 268,355.69 258,655.02 

2 净资产 114,974.44 113,881.30 

3 营业收入 48,801.00 217,498.49 

4 净利润 996.92 7,248.91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雄风环保单体财务报表数据，业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雄风环保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 2020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分别进行评估并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雄风环保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14,974.44 万元，评估值

为 159,856.78 万元，评估增值 44,882.33 万元，增值率 39.04%。 

三、交易价格及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在公开挂牌转让确定受让方后签署交易协议，最终转让价格、资金

交付和股权交割安排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无法确定。 

四、其他安排 

1、自出售基准日（2020 年 4 月 30 日）至交割日期间，归属于雄风环保股

东的净利润由股权受让方享有，亏损由股权受让方承担。 

2、雄风环保 100%的股权转让完成后，雄风环保债权、债务仍由雄风环保继

续承担。 

3、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为雄风环保提供的信用担保金额为 65,000

万元。在雄风环保 100%的股权交割后的 30 日内，股权受让方应帮助雄风环保解

除在交割日仍有效的担保。此外，如若在交易协议签署后、交易标的股权交割前，

公司为维护雄风环保的正常生产经营而为其借款新增担保的，亦应在交割后的

30 日内解除。 

4、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雄风环保应付公司往来款合计 80,155.00 万元，

系由雄风环保正常经营过程中内部资金往来所形成的资金拆借。上述应付往来款

应于交割日前由雄风环保清偿或受让方代为清偿，且根据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支付

相关资金使用费用。 

5、股权交割及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股权交割时间应不晚于评估报告有效期截止日。 

目标股权的受让方应按以下方式分三期向公司支付出售对价： 

第一期出售对价：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的，其交纳的 8,000 万元

保证金自动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作为本次交易的定金。 

第二期出售对价：受让方应于股权交割日前支付交易价款的 80%（含 8,000



万元交易保证金）。 

第三期出售对价：受让方应在目标股权交割后 90 日内向公司支付交易对价

的剩余部分。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 年末前公司发展目标的议案》，2020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将“专注黄金的开采与冶

炼、聚集海内外优质黄金矿山资源，做专注、专业的黄金矿业公司”确定为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宗旨。公司将聚焦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把黄金矿山产业深挖吃

透，并通过扎实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公司剥离非矿资产，发展

战略进一步清晰、明确，可集中内部资源发展黄金矿业主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规划。雄风环保属于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与公司“做专注、专业的

黄金矿业公司”发展战略不符。 

当前公司正处于资本投入密集期，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可回笼资金约 24 亿

元，公司可将回笼资金投入黄金矿山的技术升级改造、探矿增储和产业并购等方

面，有效降低资本投入的资金成本，为实现战略规划目标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雄风环保主要从事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属资金密集型企业，采

购原材料需占用大量资金，业务性质决定了其存货金额较大。本次出售雄风环保

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显著提高资金周转能力；同时将明显降低公司

资产负债率，回笼现金，优化债务结构。由于出售的有色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业务

有一定盈利能力，出售该部分业务会影响公司的短期盈利。但公司黄金矿山业务

的盈利能力较强，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